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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个皮外伤，被打男子竟住院114天
“小伤大治”有违诚信，自行承担过度治疗费用

现代快报讯（记者 季雨）春节假期，大家
忙着在天南海北各大景点打卡，可人在旅
途，有时也会碰上“闹心事”。那么，“缩了
水”的旅游行程，该谁来买单？近日，南京鼓
楼法院发布这样一起案例。

王阿姨退休后爱约上三两好友，一起游
览祖国大好河山。日前，她看到某旅行社关
于“新疆双卧21日游”的宣传单，只需6880
元/人即可畅游巴音布鲁克、新疆独库公路
和金沙滩等在内的各大热门景点。她约上
好友李阿姨，两人与旅行社签订《团队境内
旅游合同》，合同中的行程单详细记录了上
述各大景点的游览安排。

到达景区后，王阿姨和李阿姨在内的一
众旅客突然被旅行社告知：巴音布鲁克、新

疆独库公路和金沙滩等景点暂不对外开放，
旅行社要求大家同意变更游览景点，以附近
其他景点代替。本是冲着几大热门景点而
来，结果吃了“闭门羹”，这让王阿姨一行人
很不满，后经细查，早在签订旅行服务合同
前，多个景区暂不开放的信息就已在官网上
公开发布，旅行社应该知情。

王阿姨和李阿姨认为旅行社虚假宣传，
擅自变更景点，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诉
至法院要求旅行社退还部分旅游费用。

南京鼓楼法院认为，旅游服务合同中行
程单系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服务经营
者应发布真实、准确的线路信息，依法保障
游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且不得擅自变
更。对于已经公布的游览景点，旅游服务的

经营者本应本着专业、谨慎的态度于缔约之
前对开放时间等重要信息进行合理、必要的
核实，这是旅游服务经营者的重要合同义务
之一。

本案中，旅行社利用信息不对称，在知
道或应当知道部分景点不开放的情况下，先
以优质景点作为卖点，作出无法实现的承
诺，招揽游客，待游客签订合同，接近目的地
时，再告知游客某些知名景点因不可抗力或
临时维修不开放，要求游客同意更换景点，
应认定为欺诈行为，同时也扰乱了正常旅游
市场秩序。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部分旅
游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终，法院
判决被告某旅行社退还王阿姨1000元，退
还原告李阿姨1600元。

热门景点不开放，旅行社被判退钱

劝架不成反被殴打住院
2023 年 11月 15日，因房屋租赁问题，

吴某与某百货店老板发生口角，与百货店老
板相识的张某听到争吵后出言劝阻，随后吴
某与张某双方进行互殴。当日，张某去住院
治疗，经诊断为头部外伤，予以活血、消肿等
对症治疗。根据医嘱，用药时间截至11月
22日，即之后不需再用药。

然而，张某于2024年 3月才出院，共计
住院 114 天，花去医疗费 1 万余元。出院
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吴某赔偿其住院治
疗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 5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吴某对张某
有薅头发、手脚殴打的行为，其对张某的受
伤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结合双
方的过错程度及整个事件的起因、矛盾激化
的过程、损害后果等，法院酌情确定本案损
害后果由被告吴某承担70%的侵权责任，原

告张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

自行住院114天有违诚信
法院认为，张某受伤后予以治疗属于必

要，但其在伤势轻微的情况下，自行住院114
天，且实际住院天数较少，存在明显挂床住
院的情况，张某“小伤大治”的行为有违诚信
原则。张某未能依据伤情进行合理治疗，因
私自挂床住院扩大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护理费、误工费部分，不属于侵权责任人
赔偿范围，应依法予以剔除。

法院结合原告伤情，依法认定原告张某
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结合医嘱等，法
院认定原告的合理住院期间为7天，对于医
疗费中超出合理期间的床位费、住院诊查
费、护理费均不予支持；2.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护理费均按照7天予以支持；3.误工费。
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
况确定。本案中，原告张某未提供其收入减
少的相关证据，故对误工费不予支持。综
上，法院判决被告吴某赔偿原告张某损失的
70%，即2700余元。

丈夫总给情人打钱，妻子告上法庭
法院判定赠与行为无效，第三者退回8.5万余元

员工离职后确诊职业病
能认定为工伤吗？

说好报销面试交通费
用人单位反悔
法院：足额给

现代快报讯（记者 孙苏皖）用人单位邀请
求职者回国参加线下面试，承诺报销往返机
票和住宿费。求职者拒绝用人单位发的offer
后，用人单位拒绝报销。2月10日，南京江宁
开发区法院公布这起案件，判用人单位全额
支付求职者的往返机票和住宿费。

在国外生活的小李应聘A公司董事长助
理职位，进行两轮线上面试后，该公司人事专
员及人力资源总监邀请小李回国参加线下终
面，表示报销往返机票和当天住宿费。然而，
回国面试结束后，小李提出报销机票和住宿
费用时，却遭到A公司的拒绝。多次沟通无
果后，小李将A公司诉至江宁开发区法院。

A公司认为，承诺报销机票及住宿费的前
提条件是小李正常入职，但小李并未入职，对
此A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且小李作为求
职者，应聘过程中自行承担路费、住宿费等合
理费用是行业惯例，也是求职者为了获得工
作机会应承担的必要成本。综上，小李因面
试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小李认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双方均有
选择权，是否入职不应是对方公司报销路费
的前提。

江宁开发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小李长期生活在国
外，双方本可以选择线上远程面试的方式以
减少面试成本，但应A公司要求，小李往返国
内参加线下面试，由此产生的成本由A公司
承担具备合理性。在小李询问报销事宜时，A
公司明确作出参加面试的往返机票及住宿费
可以报销的承诺，且没有提及报销的前提是
小李顺利入职。结合生活经验，小李实际购
买的往返机票及住宿费并未超出合理范围。

综上，小李主张A公司支付往返机票及
住宿费用的诉讼请求，江宁开发区法院予以
支持。江宁开发区法院判决，A公司需全额
支付小李的往返机票及住宿费。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发
现自己患上职业病，还能被认定为工伤吗？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并公布了
一起这样的案件。

老齐原本是甲公司工人，1995年 3月至
2023年 2月在甲公司从事拉丝工作，工作中
接触噪声。2023年 2月，老齐与甲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甲公司向其出具离岗体检介
绍信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离岗后，老齐进行体检，医院于2023年6
月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老齐为职
业性轻度噪声聋。老齐遂向当地人社局申请
工伤认定，该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老齐所受伤害为工伤。

甲公司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认为老
齐申请工伤认定时，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
除，因而申请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
案涉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应予以
撤销，遂将该人社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份
《认定工伤决定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结合本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人社局
的调查笔录、劳动合同书、体检介绍信、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证据，能够印证老齐
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因此，案涉人社局作出的
工伤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老齐的情况应当被
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的宗旨是保障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能得到及时
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职业病的发现、诊断
及认定存在滞后性，提醒劳动者在离职前要
进行离职职业健康检查，以免发生纠纷。

来源：工人日报

男子把夫妻共有财产发红包送礼
物给情人，原配可以追回这笔钱吗？2
月11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确
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认定赠与行为无效，情人赵某
返还原配蒋女士8.5万余元。

通讯员 陈羽柔 古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丈夫花钱养情人，妻子告上法庭
狄某和蒋女士是一对夫妻，他在公司还

有个情人赵某，二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十
年。逢年过节狄某都会给赵某转账买礼物，
长期下来流水超过20万元。纸包不住火，蒋
女士终究发现了这段不可见光的关系。一
时间，震惊、愤怒、悲伤的情绪在心头交杂，
不过她很快冷静下来，开始查狄、赵二人的

交易记录。在查清二人来往的转账数额存
在8.5万余元的差值后，蒋女士将赵某告上
法庭，请求判决赵某归还这笔钱。

一审法院查明，蒋女士与狄某于2010年
登记结婚，赵某与狄某曾是同事。2013年至
2021年间，狄某以还信用卡、代付、支付宝转
账、微信红包、银行卡转账等形式，向赵某转
账20.4万余元。2012年至2021年间，赵某以
支付宝、微信、银行等渠道转账给狄某11.8万
余元。上述各类转账以及代付、代还信用卡
款项相折抵，赵某从狄某处获益8.5万余元。

法院判定赠与行为无效，情人还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蒋女士提供

了狄某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及支付
宝代付、代还信用卡等方式向赵某支付款项
的证据，证明赵某实际收取狄某交付的款项，
已完成对赠与合同关系的初步举证义务。赵
某虽抗辩狄某和其的钱款往来并非赠与，但
未能列举充足反驳证据，狄某亦辩称其与赵
某原为同事关系，因报销垫付及彼此借款还
款等事宜，发生资金往来，也未能就报销及借
款还款进行举证。此外，赵某和狄某均主张

上述款项性质并非赠与款，应承担举证责任，
但均未能列举充足反驳证据推翻蒋女士主
张，依照法律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应认定狄某与赵某
之间赠与关系存在。

本案中，狄某跟蒋女士的信件当中多次
陈述自己犯了错，对不起妻子；赵某在与蒋
女士的通话中也认可自己犯了成年人的错
误，以及狄、赵二人在特殊日期转账的数额
均为“520”等特殊含义的敏感数字，可以认
定二人存在暧昧关系，证明狄某未尽到婚内
的忠诚义务，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同时狄
某在十年间陆续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赵某，
既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又未与蒋女士平等协
商并取得蒋女士的同意，应当认定为赠与行
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
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综上，法院认定狄某对赵某的赠与行为
无效，判决赵某返还蒋女士8.5万余元及利
息损失。

赵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
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因皮外伤住院治疗 114天，这种
“小伤大治”的行为，该不该由侵权人
承担住院费用？日前，徐州市铜山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原告自行承担“过度治疗”
的费用。

通讯员 高晶 李梦瑶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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